世纪阳光（日照）浆纸有限公司年产265万吨以纸代塑项目
变更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世纪阳光（日照）浆纸有限公司年产265万吨以纸代塑项目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的相关规定，现将有关事宜公示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公众意见表见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_-ot6bMISs1i6zL2lCqHNA  提取码: ptah。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纸质文件放在日照经开区管委会世纪阳光日照项目办公室，供公众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世纪阳光（日照）浆纸有限公司年产265万吨以纸代塑项目变更位于日照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圳路以南、杭州路以东、临沂南路以西地块以及滨海路以南、重庆路以东、苏州路以西地块，本次征求意见的范围为拟建项目周边5km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同时欢迎该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意见。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或者向建设单位提交书面文件的方式，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参与环境信息公开后10个工作日以内（2025年12月15日-2025年12月26日）。
五、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世纪阳光（日照）浆纸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徐国庆
联系电话：0536-6856200
电子邮件：xugq@sunshinepaper.com.cn
地    址：日照市东港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温州路1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项目办
世纪阳光（日照）浆纸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5日
